关于2011年中税协远程继续教育学习
与考试考核办法的通知
中税协秘发[2011]051号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注册税务师协会：

根据《注册税务师行业远程继续教育培训管理暂行办法》以及《注册税务师行业远程继续教育培训大纲》（2011年修订稿）的规定，为做好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（以下简称中税协）远程继续教育承办单位变动的衔接，方便和鼓励会员积极参加远程继续教育学习，结合中税协网校运行初期的实际情况，现就2011年远程继续教育网上课程学习、考试考核等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2011年远程继续教育培训课程开通时间

2011年远程继续教育培训课程从6月25日正式开通。税务师事务所的执业注册税务师、非执业注册税务师可使用安全盘（U-Key）自行上网学习。业务助理人员上网学习的登录办法另行通知。
二、课程设置

中税协远程继续教育面向税务师事务所的执业注册税务师、非执业注册税务师、业务助理（以下简称“学员”），根据岗位特点设置相应培训课程，其中为所长暨合伙人开设了专门的培训课程。远程继续教育培训课程分设为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。学员至少选择一门必修课程，可以先试听后选课，每一课程后附有练习题。年度考试内容按照学员所选课程而定，必修课内容占80%，选修课内容占20%。课程设置见《注册税务师行业远程继续教育培训大纲》及附表（2011年修订稿）。

三、学时计算

2011年远程继续教育学习时间以用安全盘（U-Key）登录中税协网校（www.cctaa-wx.cn），开始课程视听为有效，系统自动累计学时。

四、学习成绩

学员综合成绩由课后练习成绩、年度考试成绩两部分组成，均采用百分制，两部分权重各占50%。综合成绩60分以上者为合格，即可打印综合成绩单。

五、年度考试

学员修满40学时后，方可参加年度考试。年度考试在2011年9月至2012年3月期间内进行，每月的10日至20日为网校开放的“年度考试”时间，学员可自行上网参加考试。考试后，系统将自动阅卷并显示得分和答案。

综合成绩不合格的学员，年度内允许补考一次。补考后仍然不合格者，需交费后，重新开始学习。

六、等级认定培训学时及笔试成绩计入远程继续教育的办法

二级以上的等级认定培训时间计入远程继续教育学时；如多次参加等级考试，笔试成绩可取其中一次最高分，作为年度考试成绩。愿意同时参加年度考试的学员，两类考试成绩取高分计入年度考试成绩。

2010年试点地区等级认定培训时间计入2011年度远程继续教育有效学时。

七、2010年度考试成绩

2010年度考试成绩以原中税网校成绩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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